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24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60號 

主旨:因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與其施行細則之最新修正，為協助促參

相關業務人員瞭解最新規定，以及已簽約案件如何進行修約檢討，謹

訂於十二月七日舉辦「2016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-財務評估與權利義

務作業專班」，請會員旅行社公告並所屬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務

人員參訓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中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 11 月 22 日華出版字第

1050000022 號函辦理。 

2. 促參法第廿九條之最新修訂，影響「不具完全自償能力促參案件」

甚鉅，涉及依營運續效給予補貼與需要增加其他配套措施評估。另，

最新修訂之促參法施行細則，對於自償能力計算、縮小自償率、內

部報酬率計算亦有修改與調整。 

3. 研習培訓內容包含: 

(1) 促參案件財務評估之重點。 

(2) 不完全自償計晝之財務作業與配套評估。 

(3) 促參財務面履約管理應注意事項。 

(4) 如何避免履約管理不佳衍生爭議。 

(5) 促參過程中可能遇到爭議與問題解析。 

(6) 機關與民間於促參契約中之權責分配。 

(7) 促參契約終止時之法律問題與相關財產歸屬。 

4. 研習報名方式與簡章，詳附件說明。官網 WWW.CLPTC.COM 提供報名

表下載。 

5. 全程參與學員可依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」之

相關規定，登錄「公務人員學習時數、景觀師、經濟部中小企業學

習護照積分時數」。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 


